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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海事局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船舶油污损害民事责任保险实施办法》有关事项的通知 

（海船舶[2010]489号） 

 

 

各直属海事局，有关船公司、船舶保险机构： 

  

《中华人民共和国船舶油污损害民事责任保险实施办法》（以下简称《办法》）由交通运输部

于2010年8月19日公布，并于2010年10月1日起施行。现就执行《办法》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保险范围及额度 

  

在我国管辖海域内航行的载运油类物质的船舶和1000总吨以上载运非油类物质的船舶，应按照

《办法》第四条规定投保相应的油污损害民事责任保险或者取得其他财务保证，保险的额度不

得低于《办法》第五、六、七条规定要求。其中，第七条规定不适用于载运散装持久性油类物

质的船舶（即第七条规定不适用于第五条）。 

  

中国籍船舶应持有《办法》第十三条规定的相应船舶油污损害民事责任保险证书，外国籍船舶

应持有《办法》第十七条规定的相应船舶油污损害民事责任保险证书、保险单证或其他财务保

证证明。 

  

  二、保险机构的确定公布 

  

我局按照《办法》规定对承担中国籍船舶油污损害民事责任保险的保险机构予以确定并公布。

保险机构应当符合《办法》第九、十条规定要求，并于每年10月15日前向我局提交《办法》第

十一条规定的材料，其中2010年的申请提交材料截止日期可宽限至11月15日。我局将核实受理

材料，经征求国务院保险监督管理机构意见后，对符合《办法》规定的保险机构予以确定，并

于每年11月30日前向社会公布。对于存在《办法》第二十条规定情形之一的，我局自发现之年

次年起三年内不予以确定和公布。 

  

  三、证书的申请 

  

中国籍船舶应向船籍港所在地的直属海事局申请办理相应的船舶油污损害民事责任保险证书，

并提交《办法》第十四条规定的申请材料。船舶油污损害民事责任保险证书遗失后申请补发的

，应当书面说明理由，附具有关证明文件，向原发证机关申请补发。 

  各直属海事局受理申请后应对申请材料实施审核，审核内容包括： 

  （一）申请材料是否齐全有效； 

  （二）保险标的是否符合《办法》第四条要求； 



  （三）保险机构是否经我局确定并公布； 

  （四）保险额度是否符合《办法》第五、六、七条要求。 

  

对于保险单证或者其他财务保证证明中明确注明“兹证明上述具名船舶具有符合《中华人民共

和国油污损害民事责任保险实施办法》要求的有效保险单或其他财务担保”的，可不要求在保

险单证或者其他财务保证证明中注明额度。以往我局关于实施《1992年国际油污损害民事责任

公约》和《2001年国际燃油污染损害民事责任公约》的文件相关要求继续有效。 

  

  四、证书的签发 

  

各直属海事局对于符合《办法》规定的申请，应在受理之日起7个工作日内，向船舶签发相应

的船舶油污损害民事责任保险证书。船舶油污损害民事责任保险证书的有效期不得超过船舶油

污损害民事责任保险合同或者其他财务保证证明的期限。 

  

证书分为正副两本，正本保留在船上备查，副本保留签发机关，证书签发程序参照我局《油污

损害民事责任保险或其他财务保证证书》签发程序执行。对于按照《1992年国际油污损害民事

责任公约》签发的《油污损害民事责任保险或其他财务保证证书》和按照《2001年国际燃油污

染损害民事责任公约》签发的《燃油污染损害民事责任保险或其他财务保证证书》，证书格式

按照现有规定格式执行，《非持久性油类污染损害民事责任保险或其他财务保证证书》格式由

我局另行制定。所有证书由我局统一监制，各单位不得自行印制证书。 

  

各直属海事局应于每年年底前将所发证书的详情（包括名称、编号、船名、船籍港、保险人名

称）报我局备案。 

  

  五、证书的检查 

  

各级海事管理机构应加强对船舶持有船舶油污损害民事责任保险证书、保险单证或其他财务保

证证明的查验。对1000总吨以上载运非持久性油类物质的中国籍船舶，其保险标的应在其下次

换发证书之日起包括非持久性油类物质造成的污染损害；对1000总吨以下载运非持久性油类物



质的船舶以及1200总吨以上载运散装持久性油类物质的沿海运输船舶的查验，暂缓自2011年3

月1日起实施；对1200总吨以下载运散装持久性油类物质的船舶的查验，按照《办法》第二十

四条规定暂缓自2011年10月1日起实施。 

  

各级海事管理机构在办理国际航行船舶进口岸审批行政许可事项或沿海运输船舶进出港签证时

，应要求船舶或者其代理提交相应的船舶油污损害民事责任保险证书；在船舶现场检查中，有

重点地检查船舶所持有的船舶油污损害民事责任保险证书的真实有效性。发现不符合《办法》

规定要求的，应按照《防治船舶污染海洋环境管理条例》和《办法》相关规定予以相应处理。 

  各单位在执行过程中如有困难和问题，请及时报我局。 

 

  二〇一〇年九月三十日 

 

  

 


